20180820信息系统改造需求
信息处：

接上级部门通知，广州市医保病人异地转诊业务办理已下放到医保信息系统医院端，为优化院内该业务办理流程，现提出以下信息系统改造需求：
一、住院系统（CHAS）

医生工作站的“临床登记申请”模块下新增“广州市本地医保病人转诊本市外医疗机构申请表”。

规则设定：

（1）费别必须为广州市职工医保（在职职工、退休）或居民医保（老年居民、学生或儿童）病人；

（2）其余费别病人无法进行该申请，一旦误点击时有弹窗提示：不符合申请条件（非本市医保病人）。并且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2、申请流程：

仿照原“转院申请”模式，点击“广州市本地医保病人转诊本市外医疗机构申请表”后需点击“新增记录”，输入相应病人住院号或其他信息后查询，定位目标病人，双击该条“新增记录”后切换到相应信息输入界面（按照附件表格内容），由申请医师录入“拟转入医院”、“病情摘要及转诊理由”、“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以上人员）”，其余内容由系统带出，如系统信息不全则可由医生手工录入，申请时间默认为申请医师填单后的保存时间，必须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以上人员）”栏完成填写后才能进行打印。

二、门诊系统（门诊医生工作站）

医生工作站右边列“公费申请（Q）”模块及“病历收藏（H）”之间新增“医保申请”，该模块下目前共设3个子模块，且保留可新增子模块的功能。3个子模块分别为“医保门诊慢性病申请表”、“医保门诊特殊病种申请表”、“本市医保病人异地转诊申请表”。

规则设定：

（1）费别必须为广州市职工医保（在职职工、退休）或居民医保（老年居民、学生或儿童）病人；

（2）其余费别病人无法进行该申请，一旦误点击时有弹窗提示：“非医保病人，不能填写医保申请单！”并且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3）医保门慢、医保门特申请表将另外提交改造申请，以下内容仅为针对“本市医保病人异地转诊申请表”进行相关改造。

2、申请流程：

仿照“公费申请（Q）”模块，点击“医保申请”模块后出现3个选择，分别为“医保门诊慢性病申请表”、“医保门诊特殊病种申请表”、“本市医保病人异地转诊申请表”，点击“本市医保病人异地转诊申请表”后切换到相应信息输入界面（按照附件表格内容），由申请医师录入“拟转入医院”、“病情摘要及转诊理由”、“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以上人员）”，其余内容由系统带出，如诊疗卡相应信息不全则可由医生端手工录入，申请时间默认为申请医师填单后的保存时间，必须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以上人员）”栏完成填写后才能进行打印，点击“打印”按钮时弹窗提示：“请指引病人持单到医保办办理后续业务”。

三、改造时点需求

因该项业务已被纳入医保局对定点医疗机构日常考核和年度综合考评范围，本年度医保年度检查预计在9月底进行，须在现场考核前完成相应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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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统筹区外转诊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单位名称
	
	身份证或医疗保险卡号
	

	人员类别
	在项目中打“√”：

在职□ 退休□ 老年居民□ 非从业居民□  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  其他□

	参保人联系电话
	
	申请科室

及联系电话
	

	病区、床号
	
	住院号
	

	转出医院
	
	拟转入医院
	

	病情摘要及转诊理由：

注：转诊理由需确认本院是否具备相关疾病诊疗条件或是否开展相关诊疗项目
 申请医师签名：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以上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病人(或家属)意见并签名：

年  月   日

	转出医院医务（医保）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此表格适用于本市定点医疗机构不具备诊疗条件进行诊疗，需转市外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治疗的参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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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格须经本市三级甲等定点医疗机构专家会诊同意后，由定点医疗机构主诊医生填写，副主任医师以上人员或科主任签字，并由定点医疗机构医务（医保）管理部门审核盖章。

